

主席：暫行保留。

報告院會，本案各款預算及決議均暫行保留。作以下決議：併案請游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下午5時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休息（12時30分）

繼續開會（17時）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1分鐘。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7時）院長、各位委員。本院委員陳椒華等12人有鑑於麥寮工業區自民國80年行政院核准編定，至今仍有部分閒置，且劃設為工業區後使原從事漁業之漁民喪失漁業權而無法向相關單位申請天災補助，不僅斷送此區發展漁業之權益及優勢，更等同於放任地方萎縮蕭條，造成在地產業人才持續流失。爰此，請行政院三個月內偕同經濟部工業局、漁業署、雲林縣政府等相關單位，針對解編麥寮工業區新興區及四湖區之口湖段和四湖段進行研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第一案：

本院委員陳椒華等12人，有鑑於麥寮工業區自民國80年行政院核准編定，至今仍有部分閒置，且劃設為工業區後使原從事漁業之漁民喪失漁業權而無法向相關單位申請天災補償，不僅斷送此區發展漁業之權利與優勢，更等同於放任地方萎縮蕭條，造成在地產業人才持續流失。爰此，請行政院三個月內偕同經濟部工業局、漁業署、雲林縣政府等相關單位，針對解編麥寮工業區新興區及四湖區之口湖段和四湖段進行研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黃國書　　邱顯智　　曾銘宗　　鄭天財Sra Kacaw　　　張其祿　　陳雪生　　林德福　　陳亭妃　　王美惠　　溫玉霞　　游毓蘭　　

主席：本院委員陳椒華等12人提案作如下決議：「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沒有異議？（無）沒有異議，通過。

再來本院國民黨黨團提議，請李委員德維代表發言。

李委員德維、李委員德維、李委員德維不在場。本院國民黨黨團提案暫不處理。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都已經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7時2分）



